关于xxx的现实表现鉴定
 xxx 同学，（政治面貌），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xx届应届毕业生。

该生能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，贯彻党的方针，政治立场坚定······（可扩充支部内表现情况、所获荣誉）。

xxx 在校期间，学习勤勉刻苦，成绩优良······（可添加所获荣誉）；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的各项工作，热心班学事务······（可添加所获荣誉）；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工作，具有良好的志愿服务精神；多次参加社会实践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能够学以致用，具有良好的实践能力和协调组织能力；注重学术科研，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。生活上乐观开朗，积极向上，生活作风优良，与同学相处融洽，人际关系良好。

xxx在校期间表现良好，无任何违法违纪情况，我单位未收到过关于该生的任何不良反映，未发现该生有作风问题和不当言行，也未发现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。

特此证明。

中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
